
 

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宿舍弱勢助學服務學習作業要點 
104年12月14日本校第廿九次學務會議通過 

107年6月13日本校第三十三次學務會議通過 

一、為協助家庭中低及低收入戶學生順利就學，特依據教育部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」，訂

定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宿舍弱勢助學服務學習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符合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。 

三、申請作業：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，並繳交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有效證明文件。 

四、優惠內容： 

（一）符合申請資格之低收入戶學生，免費提供校內宿舍住宿（不含基本電費、宿舍網路設備

使用費），並需參與宿舍生活服務學習。 

（二）符合申請資格之中低收入戶學生，優先提供校內宿舍住宿。 

（三）住宿期間包含寒暑假等短期住宿。 

五、服務時數：凡申請低收入戶學生住宿優惠者，每學期須於宿舍服務學習 16小時。 

六、考評： 

（一）由學務處統一安排分配至宿舍實施服務學習，並由宿舍生活輔導員負責服務指導及時數

考評。 

（二）申請人需於學期內完成服務學習時數且學習表現良好，使得提出住宿優惠申請。 

七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 高雄大學學生宿舍服務學習切結書 

姓 名  性 別 □男      □女 

系 級 班 級

年 級 

              系      年級  

                 

學 號  

聯絡手機  

切  結 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同意於通過「住宿補助申請」助

學金核准之後，依「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宿舍服務學習實施辦

法」完成必要時數之服務學習。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 



 

高雄大學學生宿舍服務學習紀錄表 

核定時數：16小時                   總服務時數：     小時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系級： 

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服務年月：    年    月 

月/日 星期 到課時間 下課時間 服務時數 服務同學簽名 
工作指導員

核章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
